
                                  

 

证券代码：002442        证券简称：龙星化工     公告编号：2020-012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公平，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发生担保事项的原因 

为满足全资子公司焦作龙星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焦作龙星”)和

沙河市龙星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细化工”）流动资金的正常需求，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2020年为焦作龙星提供不超

过4亿元担保额度，为精细化工提供不超过1亿元担保额度，用于解决子公司流动

资金需求。 

2、担保事项的审议情况 

2020年4月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20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龙

星化工2020年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本公司拟为焦作龙星提供不超过4亿

元担保额度，为精细化工提供不超过1亿元担保额度，用于解决子公司流动资金

需求。 

根据《公司法》、《深交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交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本公司拟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

需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焦作龙星 

公司名称：焦作龙星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注册地点：河南省焦作市丰收路 3299号。 

法定代表人：魏亮。  

经营范围：炭黑的生产、销售；蒸汽的生产、销售；电力的生产、供应（按照电

力业务许可证载明的范围从事电力业务）；橡胶轮胎、橡塑产品的销售；炭黑油、

炭黑原料、五金机电、化工产品（不含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危险化学品）的销售；

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货物和技术除外）。（以上范围中凡涉及专项许可的项目凭许可证或批准文件

经营） 

 

焦作龙星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经审计） 

总资产              753,659,328.66  

净资产              247,871,455.33  

营业收入 753,711,589.90 

营业利润 -27,061,675.40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20,920,732.57 

 

（二）精细化工 

公司名称：沙河市龙星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8,000万元。 

注册地点：沙河市南汪村东。 

法定代表人：魏亮。 

经营范围：萘、粗酚、炭黑油、轻油、洗油、脱酚酚油、偏氟乙烯、盐酸（30%）

的生产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精细化工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经审计） 

总资产 121,410,645.43 

净资产 86,601,854.36 

营业收入 725,322,545.42 

营业利润 4,290,280.25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3,254,075.81 

三、担保协议的内容及未尽事项 

1、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全额担保，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2、全资子公司根据实际资金需求情况向银行申请短期贷款，实际担保金额和期

限仍需与银行进一步协商后确定，并以正式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公司将严格履

行信息披露职责。  

3、上述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自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时止。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供全资子公司解决流动资金需

求，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的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本次担保议案不会给公司

带来较大风险。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实际担保总额为人民币20,768.20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7.80%，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6.79%。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形，公司没有为控股股东及公司持股50%以下的其他

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不存在为非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形。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经营状况良好，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

度风险可控。本次担保及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行为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

问题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同意2019年度为焦作龙星提供不超过4亿

元担保额度，为精细化工提供不超过1亿元担保额度，用于解决子公司流动资金

需求。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2020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董事会相关议案的意见 

 

特此公告。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四月八日 


